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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13 期 委員會紀錄 

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第 1 案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照案通過。 

第 2 案有修正意見，將倒數第 3 行起修正為「爰建請行政院主計總處應支持動支 105 年度行

政院第二預備金，以儘速修復天災造成毀損的原住民族傳統家屋設施。」，請問各位，對第 2

案照修正意見通過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針對討論事項作如下決議：「一、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『10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第

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』業已審查完竣，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討論，院會討論本案時無須交由

黨團協商，並由本席補充說明。二、院會交付審查各機關動支 10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第二預

備金數額超過 5,000 萬元動支數額機關別表等 13 案均已併案審查完畢，准予備查。三、歲出政

事別依歲出機關別審查結果予以調整」。請問各位，對上述決議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

過。 

謝謝還留在現場的費委員鴻泰、曾委員銘宗及江委員永昌，因為按照議事規則，一定要有超

過兩位以上的委員在場，會議的案子才能審查通過，也恭喜各位去年度的預備金已經審查通過

。 

現在散會，謝謝大家。 

散會（12 時 47 分） 


